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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2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审查关于部队派遣国费用偿还率的确定方法的最新报告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按照大会第 62/252 号决议的要求提交的，该决议请秘书长提交关

于部队派遣国费用偿还率的确定方法审查报告的最新材料，包括娱乐假津贴安

排，供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审议。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列于本报

告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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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第 55/274 号决议请秘书长考虑到会员国表达的意见并根据以下要点和

准则，向第五十六届会议续会提出关于偿还部队(包括部队和建制警察部队)费用

的方法和将向部队派遣国提出的一份问题单，供大会核准： 

 (a) 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部队、建制民警部队和参谋人员应同工同

酬； 

 (b) 在偿还部队费用时，除其它外，应考虑到各项一般原则，例如，简单、

公平、透明度、全面性、可转移性、财务管理及审计以及证实特定服务已交付等

项原则，所有这些原则均应列入联合国与参加国之间订立的协议； 

 (c) 这次调查的数据应查明部队派遣国现有部队人员因参加联合国维持和

平行动而在人事方面产生的可得到偿还的一般费用和必要的额外费用，包括运用

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所提供的数据制定标准接种疫苗包，并查明特派团具体需

要的疫苗和特派团具体需要的体检和生化检验； 

 (d) 该方法应确保不会重复偿付各个层次的自我维持费、部队费用的各个构

成部分以及其它任何津贴。 

2. 大会同一份决议决定未来的部队费用偿还标准费率应基于新的调查数据，这

一数据代表了约 60%向维持和平行动派遣部队的国家支出的费用。该决议又决定

在临时和特别安排的基础上，将偿还部队费用给部队派遣国的标准偿还率增加

2%，从 2001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还决定在临时和特别安排的基础上，从 2002 年

1 月 1 日起再增加 2%，使当时部队费用偿还率共增加 4%。随后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适用的部队费用订正偿还率没有变动，开列在下表： 

  部队费用偿还率 

(美元，用四舍五入方法化为整数) 

类别  

基本薪金和津贴 1 028 

专家津贴
a
 303 

个人服装、用具、设备和个人武器和弹药 73 

 
 

 a
 支付给特遣队步兵和建制警察部队的 10%以及支助特遣队的 25%。 

3. 秘书长在提交给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关于审查部队派遣国政府费用偿还

率的报告(A/57/774)中提出了方法，还提出了关于审查费用偿还率周期的建议和

一份问题单。大会第 59/298 号决议注意到该报告没有回应大会第 55/274 号决议

第 8 段所提要求的所有内容，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提出一份回应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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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内容的全面报告。大会还决定在第六十届会议续会上根据全面报告中提供的

资料审查部队的每日津贴。 

4. 秘书长在提交给大会第六十届会议的关于审查部队派遣国费用偿还率的确

定方法的报告(A/60/725 和 Add.1)中提出了新的方法，回应了大会第 55/274 号

决议所提要求的所有内容以及关于联合国部队派遣国费用偿还率调查问题单和

两次实地调查的拟议问题单，其中一个是关于付给部队的每日津贴的。 

5. 秘书长在提交给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的关于确定偿还会员国特遣队所属装

备费用的改良程序的报告(A/62/774和 Corr.1)中欢迎 2008年特遣队所属装备问

题工作组报告(A/C.5/62/26)中所载的将军事特遣队/建制警察部队人员享受娱

乐假津贴的时间，从现在每六个月 7 天增加到 15 天的建议。工作组要求立法机

构审议这个问题，因为这属于总的部队费用问题。 

6. 大会第 62/252 号决议请秘书长提交关于部队派遣国费用偿还率的确定方法

审查报告的最新材料，包括娱乐假津贴安排，供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续会第二期

会议审议。 

 

 二. 拟议方法 
 
 

 A. 部队派遣国费用偿还率的拟议确定方法 
 

7. 秘书长提出的费用偿还率的确定方法(A/60/725)充分考虑到大会第 55/274

号决议所提供的指导意见，由四个阶段构成：调查设计阶段、数据收集阶段、数

据分析阶段和提出报告阶段。这四个阶段确定了调查过程。(a) 调查设计阶段涉

及调查的周期、调查总体和分发方式；(b) 数据收集阶段确定调查的费用构成以

及实际将向调查总体发送的调查表，这个阶段还要为所收集数据设计一整套证

据；(c) 数据分析阶段确定能产生有代表性的维和部队派遣国费用数据的答复

率，计算用于分析费用数据的所谓承担系数的技术细节，以及提出(总体水平)实

际偿还率；(d) 提出报告阶段阐述如何向大会转送数据分析结果，使大会能对偿

还率作出充分明达的决定。秘书长的上述报告(A/60/725，第 9 至 74 段)详述了

拟议方法，现重新提交供大会审批。 

 B. 部队每日津贴的拟议确定方法 
 

8. 每日津贴最初旨在支付偶然的个人需要，目前直接支付给已部署部队的每日

津贴是 1.28 美元。尽管这一标准自 1974 年以来一直未变，但是前几次审查没有

审议过这一津贴。在没有审查方法的情况下，秘书长在同一份报告(A/60/725，

第 75 至 77 段)中建议采用三层数据收集方法，建议作为该报告增编(A/60/725/ 

Add.1)中调查表的一部分并通过该增编所载的向维持和平特派团部队指挥官发

放的调查表和向随机选择的特派团维和人员发放的一份单独调查表，收集关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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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津贴的数据和意见。秘书处将对上述三项调查中收到的数据进行汇总，并向大

会报告其结论供进一步审议。请求大会核准拟议实地调查表，以便秘书处执行数

据收集拟议办法。 

 

 三. 娱乐假津贴 
 
 

9. 按照现行规定，特遣队人员每个月有 2.5 天的休假，担任维和任务每六个月

有 15 天假期，但最多只能享有 7 天的娱乐假津贴，每天 10.50 美元。 

10. 如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刚果行动(联刚行动)1961 年概算的报告(A/4703)所述，

自联刚行动开始以来，军事人员每完成服役一个月可以享受 2.5 天的休假。秘书

长在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紧急部队)和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1976

年 10 月 25 日至 1977 年 10 月 24 日财政期间经费筹措问题的报告(A/31/288)中

作为福利和娱乐拟议规定的一部分，确定部队每六个月最多享有 7 天的娱乐假津

贴，每天 10.50 美元。这些规定一直保持不变，反映在所有维和行动的预算中。 

11. 2008 年特遣队所属装备问题工作组在其报告中建议把军事特遣队/建制警察

部队人员享受娱乐假津贴的时间，从现在每六个月 7 天增加到 15 天，并要求立

法机构审议这个问题，因为这属于总的部队费用问题(A/C.5/62/26，第 90 段)。

工作组的建议是来源于对所有各类维持和平人员的福利和娱乐需求的综合审查

报告(A/62/663)所载的各项建议和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军事人员应享权利的报

告(AP2006/600/5)，其中建议修订娱乐假津贴细则，允许军事特遣队和建制警察

部队成员六个月任务期内的 15 天假期全部享有津贴。秘书长在关于确定偿还会

员国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的改良程序的报告(A/62/774 和 Corr.1)中欢迎这项建

议，认为增加 8 天的娱乐假津贴将会鼓舞参加维和行动的部队/警察人员的士气。

如果全员部署部队和建制警察部队的核定总兵力 103 000 人，每年的所涉经费是

1 730 万美元。 

 

 四.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12.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为：核准 

 (a) 拟议偿还率方法，包括拟议调查表； 

 (b) 用于将所收集费用数据从本国货币转换为美元的拟议的汇率参照日期； 

 (c) 于 2009 年进行第一次调查以及其后拟议调查的周期； 

 (d) 用于收集部队每日津贴数据的拟议实地调查表； 

 (e) 将军事特遣队和建制警察部队人员享受娱乐假津贴的时间从7天增加到

15 天。 


